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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民用

爆炸物品建设项目验收管理办

法》的通知  

 
(工信部安[2009]65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爆行业行政主管

部门：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

理条例》，加强对民用爆炸物品建设项目验收

的监督管理，规范有关工作程序，提升管理水

平，我部组织修订了《民用爆炸物品建设项目

验收管理办法》。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八日 

   

  民用爆炸物品建设项目验收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确保民用爆炸物品（以下简称民

爆物品）生产安全，规范民爆物品建设项目验

收，根据《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生产许可实施办法》及国

家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民爆物品建设项目验收

是指民爆物品安全生产许可、销售许可项目的

现场核查工作。企业新申请安全生产许可、销

售许可或由于原许可的安全生产条件发生重大

变化重新申请许可，需组织专家进行现场核查

的项目，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国家对民爆物品建设项目安全生产

条件实行严格管理。未通过验收的项目，各级

民爆行业行政主管部门不得给予安全生产许

可、销售许可。 

  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企业为调整民爆物品

生产能力及品种进行的新建、改建、扩建生产

线及现场混装作业设备、设施建设项目的验

收。 

  省、自治区、直辖市民爆行业行政主管部

门（以下简称省级民爆行业行政主管部门）负

责辖区内企业对原有生产线不增加生产能力和

不改变产品品种进行的局部技术改造和主要设

备更新，企业新建、改建、扩建仓储设施建设

项目的验收。 

  省级民爆行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生产线

及现场混装作业建设项目的试生产安全生产条

件的考核和试生产计划的批准，并将试生产计

划报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试生产时间一般不

超过6个月，试生产计划应为许可产量的10-

20%。 

  第四条 国家对民爆物品生产线建设项目进

展情况实行年度汇报制度，项目建设单位每年

向工业和信息化部汇报项目进展情况。项目建

设周期一般不应超过两年。 



  民爆物品建设项目的初步设计，可由企业

聘请专家自行进行审查，也可由企业提请政府

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进行审查，其结果供企业参

考。 

  第五条 生产线及现场混装作业建设项目试

生产应满足以下安全生产条件基本要求： 

  （一） 具备完整的工艺规程、安全操作规

程（含定员定量、销毁规程）、产品检验规程

等技术文件和企业标准。 

  （二） 企业应组织通过生产线内部验收。 

  （三） 企业应制定试生产大纲，并完成相

关操作人员的培训。 

  （四） 安全生产条件考核单位认为需具备

的其它条件。 

  第六条 民爆物品建设项目验收应满足以下

条件： 

  (一) 应采用先进工艺技术和装备；采用的

工艺技术应具有民爆行业主管部门组织的科技

鉴定或技术成果验收证书，不得采用国家明令

淘汰及限制的生产工艺技术；新建生产线上选

用的专用设备，应符合民爆物品专用生产设备

管理的有关规定。 

  (二) 应符合国家和行业关于环保、节能、

产品质量等方面的法规、标准和政策。 

  (三) 生产线及现场混装作业建设项目的设

计应由工业和信息化部认可的具有民爆器材甲

级资质的设计单位承担；企业仓储设施建设项



目的设计应由具有民爆器材乙级以上（含乙

级）资质的单位承担。 

  (四) 生产设施经试运行达到正常，连续试

生产产品数量达到年设计能力的5%以上或连续

生产累计达到20个批次以上；经型式检验产品

的安全性能、使用性能等满足标准要求； 

  (五) 已整改落实安全评价报告提出的问

题，并由原安评机构确认合格。已落实设计文

件中的安全措施。 

  第七条 项目验收，除提供安全生产许可申

请的必备资料外，还应提供以下资料： 

  (一) 民用爆炸物品许可证； 

  (二) 完整的设计资料和图纸。生产线及现

场混装作业建设项目应包含生产线的区位图、

外部距离图、总平面及竖向布置图、工艺流程

图、工艺设备平面布置图、建筑、消防、防雷

等图纸；仓储设施建设项目应包含外部距离

图、总平面布置图、建筑、消防、防雷等图

纸。 

  (三) 建筑物、消防、防雷、环保和职业卫

生等设施经专业机构测试合格证明或通过当地

主管部门验收文件。 

  (四) 安评机构出具的安评报告和整改落实

确认证明，设计单位出具的安全措施落实证

明。 

  (五) 生产线建设项目还应提供产品工艺规

程、安全操作规程（含定员定量、销毁规

程）、产品检验规程、应急救援预案、批量试



生产总结报告。含自查验收、企业标准、经济

分析、技术分析、质量分析、标准化审查报告

和用户意见。由民爆检测机构出具的产品质量

测试合格报告； 

  


